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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森林防火期内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活动
审批流程图

（法定办结时갍 20 个工作日、承诺办结时갍 6 个工作日）

申请人向乡（镇）政府或街道

办事处提出申请

乡（镇）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对申请审查、

作出处理（法定办结时限 20 个工作日，

不计入县(区）本级办结时限，承诺办结

时限由乡（镇）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按要求

作出不予受

理决定并告

知向有关单

位申请

不 属 于 本

部 门 职 权

范围的

申请材料不齐全、

不符合法定形式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

人补正的全部内容

环江县林业局防火站进行审查（限 3 个工

作日）

县级人民政府审批（委托林业主管部门审

批），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决定（限 3 个

工作日）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

定形式，当场决定受理

环江县林业局防火办

组织实地核查（限 3

个工作日，不计算在

承诺办结时限内）

制作决定文件并送达申请人（限 5 个工作

日，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）


